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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
日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 向 11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简述
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给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
2、本激励计划所涉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3、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16 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 500.00 万

股，约占公司最新工商登记股本总额 272,996,238 股的 1.83%。 其中：首次授予 467.00 万股，约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71%，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93.40%；预留 33.00 万股，约占公司
股本总额 0.12%，占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6.60%。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

5、授予价格：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6、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 限售数 量占 限制性 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若预留部分在 2021 年授予完成，则预留部分解除限售期与首次授予一致；若预留部分在
2022 年授予完成，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7、激励对象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指标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除限售 2021 年净利润为正数

第二次解除限售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础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三次解除限售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础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

注：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激励计
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1 年授予完成， 则预留部分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一致；若
预留部分在 2022 年授予，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除限售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础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二次解除限售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础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

若公司在业绩考核年度期间并购其他企业的， 则该被并购或参股投资公司的收入均不纳
入营业收入考核指标的核算中。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8、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

对象只有在规定的考核年度内达到公司业绩目标，以及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合格”时，才可具
备获授限制性股票本年度的解除限售资格。

若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根据考核结果按照本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期内可解除限
售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回购价格回
购注销。

二、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文件。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在公示期内， 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相关
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

5、2021 年 11 月 3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确定
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7.00 万股
限制性股票，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鉴于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该等人员自愿放

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由其他激励对象追加认购。 因此，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调整，将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121 名调整为 116 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 50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 467 万股。

2、 除上述调整以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不存在其他差异。

四、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条件为：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激励计划的

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五、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1、标的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2、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2021 年 11 月 3 日。
3、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5.39 元 / 股。
4、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对象及数量：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116 名，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467 万股。
5、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获授限 制性 股 票 占 授 予
总量的比例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当前
总股本比例

周伟平 董事、副总经理 20.00 4.00% 0.07%

李盛意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30.00 6.00% 0.11%

戴湘平 副总经理 20.00 4.00% 0.07%

郑丽芳 财务总监 10.00 2.00% 0.04%

核心骨干（共计 112 人） 387.00 77.40% 1.42%

预留 33.00 6.60% 0.12%

合计 500.00 100.00% 1.83%

注：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
四舍五入所致。

6、相关股份限售期安排的说明：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激励对
象在未来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内分三次解除限售。

7、本次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一定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市价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在测算日，每
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允价值 = 公司股票授予日市场价格 - 授予价格。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根据授予日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根据测算， 公司首次授予的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未包含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2021 年
-2024 年的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合计

各年摊销限制 性股 票费
用 （万元） 190.22 1,024.29 395.08 146.33 1,755.92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 最终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成本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股权激励成本的摊销对本
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各年度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是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和直接减少公司净
资产。考虑到股权激励计划将有效促进公司发展，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
来的费用增加。

七、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利用

与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均符合《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八、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九、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广东
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4）公司不存在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16 名激
励对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实， 监事会认为， 列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
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因此，同意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为授予日， 向 1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十、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翔鹭钨业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调整与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管理

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需向相关机构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权益授予日及其确定过程、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数量的调整、限制性股票权益的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翔鹭钨业不存在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
情形。

十二、公司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三、备查文件
1、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5、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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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草案）》”、“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10 月 12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文件。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在公示期内， 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
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相关的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

5、2021 年 11 月 3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确定
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7.00 万股
限制性股票，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调整事项
1、鉴于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该等人员自愿放

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由其他激励对象追加认购。 因此，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调整，将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121 名调整为 116 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 50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 467 万股。

2、 除上述调整以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不存在其他差异。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
对象合法、有效。董事会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

因此，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
的对象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翔鹭钨业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调整与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均符合《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需向相关机构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权益授予日及其确定过程、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数量的调整、限制性股票权益的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翔鹭钨业不存在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
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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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 17: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明钦先生主
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原拟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中，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该等人员自愿
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由其他激励对象追加认购。 因此，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认购人员
的个人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121 名调整为 116
名，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 50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
467 万股。 除上述调整以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
的对象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黄慕洁为监事付胜先生的配偶， 关联监事付胜回避表
决，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董事会确定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为授予日，
向 11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经核实， 监事会认为， 列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
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因此，同意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为授予日， 向 1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黄慕洁为监事付胜先生的配偶， 关联监事付胜回避表
决，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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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启丰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原拟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中，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该等人员自愿
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由其他激励对象追加认购。 因此，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认购人员
的个人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121 名调整为 116
名，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 500 万股，其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
467 万股。 除上述调整以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

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确定以 2021 年 11 月 3 日为授予日，向
11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467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5.39 元。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周伟平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相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和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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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 Dakang� Fiagril�
� S.A（以下简称“DKFP”）和 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的通知，DKFP 拟

为 Fiagril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证 Fiagril 的正常经营活动，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 DKFP 为控股子公司 Fiagril 向巴

西当地金融机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 7,466.26 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 8,411.49 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担保额度

（万雷亚尔）

1 CAIXA ECONOMICA FEDERAL 1,928.00
2 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 990.84
3 COOPERATIVA DE CR?DITO DE LIVRE ADMISS?O 2,147.42
4 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1,500
5 BANCO SAFRA S/A 900
合计 7,466.2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DKFP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已经 DKFP 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Fiagril� Ltda.
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8 日
住 址 ：Avenida� Amazonas,453-S,Centro,Zip� code� 7845-000,in� the� city� of� Lucas� do� Rio�

Verde,State� of� Mato� Grosso
注册资本：626,806,165 雷亚尔
经营范围：从事以下项目的产业、批发贸易、服务、进出口：1、农产品，例如：大豆、玉米、小

米、棉花、高粱及其衍生物和副产品；2、肥料配方的原料以及农产品防御品、肥料和种子的商
业化；3、除有机矿质外的肥料制造；4、生物柴油、甘油、化工产品和副产品的制造以及生产生
物柴油过程中的劳务提供；5、乙醇酒精、植物脱水和含水加工，其延伸品和副产品，以及酒精
生产工程中的劳务提供；6、贮存和保管服务，如：农产品、肥料和种子的接收、清洗、干燥、催
熟、贮存和再包装，谷物的运输和保存。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360,924.73 万元， 负债总额
323,637.22 万元，净资产 37,287.5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00,213.57 万元，利润总额 4,070.24 万
元，净利润 185.99 万元。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344,098.67 万元，负债总额 301,912.54 万元，净
资产 24,977.3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18,204.00 万元，利润总额 5,097.00 万元，净利润 1,845.4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DKFP 与 CAIXA� ECONOMICA� FEDERAL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AIXA� ECONOMICA� FEDERAL
担保金额：19,279,999.99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2.DKFP 与 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

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
担保金额：9,908,388.64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2 日

4.DKFP 与 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
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担保金额：15,000,000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5.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 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9,000,000 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55 亿元，

（担保额为外币的， 按照 2021 年 11 月 3 日的汇率折算）， 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5.5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6.� DKFP 与 BANCO� SAFRA� S/A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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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厚康实业”）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厚康实业 是 35,902,620 3.65 0.56 2017-4-8 2021-11-1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1,968,200 0.20 0.03 2017-9-29 2021-11-1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4,406,900 0.45 0.07 2017-10-31 2021-11-1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180,000,000 18.28 2.82 2017-7-20 2021-11-3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7,208,500 0.73 0.11 2017-9-29 2021-11-3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21,801,800 2.21 0.34 2017-10-31 2021-11-3 国 开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合计 251,288,020 25.52 3.94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鹏欣农业”）、厚康实业、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汇实业”）累
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列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持

股比列

占公司
总股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

已质押 股 份
限 售和 冻 结
数 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 份
限 售和 冻 结
数 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鹏欣集团 696,804,282 10.93% 337,000,000 48.36% 5.29% - - 177,185,837 49.25%

鹏欣农业 1,676,588,988 26.30% 1,340,588,988 79.96% 21.03% 552,888,888 41.24% 336,000,000 100.00%

厚康实业 984,640,800 15.45% 733,352,780 74.48% 11.50% - - - -

和汇实业 267,791,700 4.20% - - - - - - -

合计 3,625,825,770 56.88% 2,410,941,768 66.49% 37.82% 552,888,888 22.93% 513,185,837 42.24%

三、其他相关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或其他补救方式。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
鹏欣集团的股票质押及解除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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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汇海（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海航运租赁”）、汇清（天

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清航运租赁”）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汇海航运租赁及汇清航运租赁均为江苏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境内保税区设立的项目公司，主营业务为船舶融
资租赁业务。 本次公司为汇海航运租赁 770 万美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汇清航运租赁
830 万美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汇海航运租赁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770 万美元（含本次）、为汇清航运租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30 万美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项目公司租赁业务发展需要，汇海航运租赁、汇清航运租赁拟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申请 770 万美元、830 万美元贷款，公司为该两笔借款提供担保。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对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同意为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最高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汇海（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汇海（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 6262 号查验库办公区 202 室
3.法定代表人：周柏青
4.经营范围：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5.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在境内保税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6.被担保人财务信息：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汇海航运租赁尚未正式运营，财务数据均为
0。

（二）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 6262 号查验库办公区 202 室
3.法定代表人：周柏青
4.经营范围：作为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5.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在境内保税区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
6.被担保人财务信息：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汇清航运租赁尚未正式运营，财务数据均为

0。
三、 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汇海（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汇海（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 担保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4.� 担保金额：770 万美元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 担保期间：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八年
7.�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

旅费等）
（二）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1.� 被担保人：汇清（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 担保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4.� 担保金额：830 万美元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 担保期间：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八年
7.�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

旅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8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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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概述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低风险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含），上述额度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8 日及 2021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5、
2021-038。

二、 理财产品的赎回情况
1、 公司使用人民币 1.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玄元科新 4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19）。 本次公司赎回本金与收益合计人民币 127,706.86 元。

三、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03 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

的余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授权额度。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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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1 年 11 月 04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上述公告
“二、理财产品的赎回情况”部分内容错误，现更正如下（更正的内容以楷体加粗表示）：

更正前：
1、 公司使用人民币 1.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玄元科新 4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19）。 本次公司赎回本金与收益合计人民币 127,706.86 万元。

更正后：
1、 公司使用人民币 1.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玄元科新 4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20-019）。 本次公司赎回本金与收益合计人民币 127,706.86 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拟于 2021 年 11 月 04 日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因上述更
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致以诚挚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各种公告的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更正后的公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1-069）。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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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特定股东罗渝陵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特定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特
定股东调整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 5%以上股
东罗渝陵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200,000 股。

2021 年 11 月 3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罗渝陵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罗渝陵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参与公司利润分配转增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元/股 ）

罗渝陵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2
日 260,900 45.83

罗渝陵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17 日-
2021 年 11 月 2 日 400,000 30.36

3、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罗渝陵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85,100 3.9855% 5,824,200 3.579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罗渝陵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其承诺进行了预披露。 罗渝陵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
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罗渝陵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本次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罗渝陵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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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1 年 10 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81,575 23,196 423,260 134,194 215.41% 81,040 23,217 418,619 134,158 212.03%
-乘用车 80,538 22,024 415,442 125,943 229.87% 80,003 22,045 410,801 125,907 226.27%
-纯电动 41,739 14,905 229,676 93,268 146.25% 41,232 14,919 226,356 93,268 142.69%
-插电式混合动力 38,799 7,119 185,766 32,675 468.53% 38,771 7,126 184,445 32,639 465.11%
-商用车 1,037 1,172 7,818 8,251 -5.25% 1,037 1,172 7,818 8,251 -5.25%
-客车 570 1,023 4,404 7,096 -37.94% 570 1,023 4,404 7,096 -37.94%
-其他 467 149 3,414 1,155 195.58% 467 149 3,414 1,155 195.58%
燃油汽车 7,453 24,247 127,253 182,742 -30.36% 8,895 24,515 124,060 182,549 -32.04%
-轿车 367 4,664 32,338 30,883 4.71% 1,224 4,669 30,581 31,012 -1.39%
-SUV 7,086 16,633 84,506 134,025 -36.95% 7,019 16,832 84,427 133,733 -36.87%
-MPV 0 2,950 10,409 17,834 -41.63% 652 3,014 9,052 17,804 -49.16%
合计 89,028 47,443 550,513 316,936 73.70% 89,935 47,732 542,679 316,707 71.35%

注：本公司 2021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4.557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 27.990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